附件1

   长田街道办事处  机构职能目录

	主要职责
	序号
	二级机构职责
	法定依据
	实施部门
	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办公时间及地点

	（一）加强党的建设。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，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，统筹推进区域化党建和“两新”组织党建、居民小区党建工作，实现社区党建全覆盖，提高党建工作的有效性。
（二）统筹社区发展。统筹落实区域发展的重大决策和社区建设规划，参与辖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，推动辖区健康、有序、可持续发展。
（三）组织公共服务。组织实施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公共服务，落实社会保障、民政、文体、教育、卫生健康、退役军人服务、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等领域相关政策。
（四）实施综合管理。对辖区内城市管理、人口管理、物业管理、社会管理、生态环境保护、住宅小区等地区性、综合性工作，承担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职能。
（五）监督专业管理。对辖区内各类专业执法工作进行统筹协调，并组织开展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。
（六）动员社会参与。动员辖区内各类单位、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，引导辖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，整合区域内各社会力量为街道社区发展服务。
（七）指导基层自治。指导社区居委会、业主委员会建设，健全自治平台，组织社区居民和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。
（八）维护安全稳定。承担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、安全生产等有关工作，开展平安建设工作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，反映社情民意，化解矛盾纠纷，维护辖区社会稳定等。
（九）承办区委、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（十）转变职能。取消街道招商引资、协税护税职能及相应考核指标和奖励。街道经费支出由区全额保障，推动街道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公共服务、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工作上来。把街道服务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变为优化公共服务，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共环境。

	1
	负责辖区内党建的日常组织、协调、联络和服务工作、街道“大工委”和社区“大党委”工作、负责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。指导街道所属基层党组织做好党员发展、教育、管理等工作。负责做好流动党员接收、党费管理等工作。完成党工委、办事处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	钦北办发〔2021〕25号、钦北办发〔2021〕26号
	钦州市钦北区长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
	黄青意
	0777-3603335
	上班时间：工作日8:00-12:00，15：00-18：00
办公地址：钦州市钦北大道33号


	
	2
	主要负责与群众、驻区单位相关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工作。具体负责承担民政、扶残、人社、医保、卫生健康等事务性工作。负责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。完成党工委、办事处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	
	钦州市钦北区长田街道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
	陆崇辉
	0777-3603336
	

	
	3
	主要负责综合治理、平安建设、信访维稳、矛盾纠纷化解网格化综合管理的事务性、辅助性工作，为网格化管理的指挥、调度、督办等工作提供保障。负责协调社区管理、小区服务与物业服务的关系。指导辖区内业主大会成立和业主委员会换届工作，调解业主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相互之间的物业纠纷。协助做好土地房屋征收工作。完成党工委、办事处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	
	钦州市钦北区长田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（钦州市钦北区长田街道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）
	韦带晓
	0777-3600279
	

	
	4
	负责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工作。承担退役军人关系转接、联络接待、困难帮扶、信息采集、情况反映、立功喜报、悬挂光荣牌和走访慰问等具体事务，搭建政策咨询、帮扶援助、沟通联系、学习交流等活动场所。完成党工委、办事处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	
	钦州市钦北区长田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
	陆光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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